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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部視察小組遴選委員會第 5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3年 8月 26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

貳、 地點：法務部矯正署 1樓多功能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賴委員擁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侯琇耀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到表 

伍、 主席致詞（略） 

陸、 綜合規劃組報告 

一、幕僚單位已就目前擬聘名單(不含 4 所未討論機關)進行初步數據分析，

目前共計有 232 名委員(扣除兼任數機關為 205 名)，47 所機關中，3 名

委員有 6所、4名委員有 5所、5名委員有 24所 6名委員 10所及 7名委

員 2所；性別比部分為女性 110名、男性 122名；續聘次數為：初任 111

名、續聘 1次為 29名及續聘 2次 92名；推薦來源計有自我推薦 77名、

相關機關推薦 117名及機關推薦 38名；兼任機關數：兼任 3所機關為 3

名、兼任 2所機關為 20名、僅擔任 1機關者為 182名。 

二、本次會議名單確定後，幕僚單位將盡速完成會議記錄提供各委員確認，

後續將通函各矯正機關於一週內協助聯繫個別委員確認其意願，預計 9

月 6 日前完成，如有名單尚需調整(例如：個別委員無意願擔任)，將再

行討論是否於 9 月中旬召開第 6 次會議，以利於 9 月底前陳報擬聘名單

予法務部。 

柒、 討論提案 

一、因所提名單未符合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(下稱實施辦法)，故

於前次會議未討論之機關包含：嘉義看守所、嘉義監獄、高雄第二監獄及明

陽中學，其更新之擬聘名單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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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序號 38嘉義看守所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，收容人數約為 704人，

提請討論。(賴委員擁連為擬聘委員，故暫離現場迴避，不參與討論) 

決議：考量嘉義看守所收容人數，且現行擬聘名單中犯罪防治領域有所重疊，故

刪除葉漢潼委員。 

(二)序號 39嘉義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，收容人數約為 2244人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考量專業領域之多元性，並為擴大社會賢達參與，刪除莊淳霖及莊婉婷委

員，增聘葉漢潼委員。 

(三)序號 46高雄第二監獄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，收容人數約為 2072

人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所提擬聘名單尚符合遴選原則，故照案通過。 

(四)序號 47明陽中學提報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擬聘名單，收容人數約為 113人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考量機關收容人數及專業領域重疊，故刪除藍秀宏委員。 

二、以下擬聘名單調整後有未符實施辦法規範，或委員個人意願有調整擬聘名單

之需要，提請討論。 

(一)序號 6 自強外役監獄擬聘名單何叔孋委員因個人因素無意願繼續擔任委員，

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依何叔孋委員意願將其刪除。 

(二)序號 7 泰源監獄陳靖昇委員因原受高雄監獄、高雄第二監獄及屏東監獄提報

擬聘名單(委員會前次會議討論後已刪除屏東監獄部分)，故無意願擔任，提

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依陳靖昇委員意願將其於泰源監獄及臺東監獄刪除，另考量非機關推薦比

例須達二分之一及專業領域之多元性，將呂學興委員更換為周奎學委員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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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聘夏瑋瑄委員。 

(三)序號 8 東成監獄改聘比例超過三分之二，現行 5 位委員中至少需有 2 位為續

聘委員，且新聘之林世坤委員無意願擔任，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因林世坤委員無意願擔任，故保留莊光輝委員。 

(四)序號 10臺東監獄卓育佐委員因與該監被告有委任關係，未能擔任委員，且被

刪除之李怡宏委員(現列入武陵外役監獄擬聘名單)，其表示其意願以臺東監

獄為主(如人才庫所示)，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依李怡宏委員意願，保留其於臺東監獄及武陵外役監獄擬聘名單。 

(五)序號 12基隆監獄現行擬聘名單計有 4位委員，其中僅 1位女性，性別比少於

1/3，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考量性別比、改聘比例及兼任機關數，將李瑞玲委員保留於基隆監獄及基

隆看守所名單。另考量專業領域多元性及性別比例，基隆看守所部分保留蔡

田木委員，刪除黃怡碧委員。 

(六)序號 16臺北少年觀護所蘇新惠委員為該所聘任之心理師，與機關具委任關係，

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考量性別比的因素，將鄰近機關臺北女子看守所新聘委員吳錦雯與臺北少

年觀護所新聘之鄭龍驊委員互換。另因改聘比例之限制，保留丁國翔委員。 

(七)序號 17 新店戒治所第 2 屆委員為 7 位，原提報名單為 7 名，續聘委員為 3

位，因考量該所收容人數，委員人數縮減為 5 位，僅續聘 2 位委員，改聘比

例超過 2/3，建請委員會多續聘 1位委員。 

決議：因改聘比例之限制，保留吳慧菁委員。另有關第 2 次會議紀錄進行勘誤，

黃承章委員其專業領域為司法精神醫學，因專業領域重疊，故將其刪除。 

(八)序號 18臺北監獄擬聘名單其中徐立仁委員為妨害性自主治療評估小組委員，

與機關具委任關係；另許福生委員因出席率較低而更換為黃嵩立委員，與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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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會議討論原則有所出入；且該擬聘名單委員專業背景犯罪防治領域多有重

複，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徐立仁委員因與機關具委任關係，故替換為李新民委員。另因該監犯罪防

治領域重疊及性別比例之考量，將許福生委員替換為徐偉群委員，如徐偉群

委員無意願再行徵詢陳錫平委員意願。 

(九)序號 19敦品中學第 2屆委員為 5位，原提報擬聘名單為 6位，續聘委員為 2

位，因考量收容人數，委員人數減為 3位僅 1位續聘，改聘比例超過 2/3，建

請委員會多續聘 1位委員。 

決議：因改聘比例之限制，保留陳綺賢委員。 

(十)序號 33勵志中學第 2屆委員為 7位，原提報擬聘名單為 7位，續聘委員為 5

位，因考量收容人數，委員人數減為 5位僅 2位續聘，改聘比例超過 2/3，且

非機關推薦未達二分之一，另原提報名單中刪除王增勇跟陳毓文係因其出席

率不高，與前次會議決議原則有所出入，建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考量改聘比例及非機關推薦比例，保留陳慈幸委員及陳毓文委員，並增聘

蕭富聰委員及陳秋瑩委員，另因莊婉婷委員已兼任 2所機關，故刪除。 

(十一)序號 40臺南第二監獄現行擬聘名單計有 4位委員，其中僅 1位女性，性別

比少於 1/3，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考量性別比例及專業領域之多元性，增聘吳芝儀委員 

三、以下擬聘名單雖符合實施辦法規範，惟與第 4次會議決議之原則疑有所出入，

爰再次提請會員會審酌是否調整名單。 

(一)序號 21桃園女子監獄原擬聘名單中黃翠咪為衛生局副局長，衛生局與機關間

業務往來關係部分，為各機關均需與衛生局配合項目，例如：工場、醫務室衛

生安全檢查，提請委員會審議是類業務往來關係是否需調整擬聘名單。 

決議：依機關原提報名單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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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序號 25宜蘭監獄原擬聘名單中陳碧卿委員，出席率略低，且因其工作性質較

難有彈性時間可配合開會，故更換為林作逸委員，該更換原因與前次會議決

議之原則有所出入，且黃宣融委員為該監聘任社工師，與機關具委任關係，

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考量矯正機關專業領域之需求，仍維持將陳碧卿委員更換為林作逸委員；

刪除黃宣融委員，並考量專業領域之多元性，增聘黃嵩立委員。 

(三)序號 28臺中監獄原擬聘名單中郭德進委員，因與機關或該監收容人可能有委

任關係，故更換為魏培軒委員，經臺中監獄確認與該監或該監收容人無委任

關係，該更換原因與前次會議決議之原則有所出入，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保留郭德進委員。 

(四)序號 34彰化監獄原擬聘名單中何志揚律師，因可能與該監或該監收容人有委

任關係，故更換為林添進委員，經彰化監獄確認，何志揚委員與該監或該監

收容人無委任關係，且該更換原因與前次會議決議之原則有所出入，提請委

員會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為擴大社會賢達參與，將何志揚委員更換為魏培軒。 

(五)序號 42臺南少年觀護所原擬聘名單中吳麗娟委員，因其為警職，專業層面與

矯正業務關聯性較低，故刪除之。該更換原因與前次會議決議之原則有所出

入，提請委員會審酌是否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考量警職身分與收容人具有利害關係，故仍維持先前會議決議。 

(六)序號 45高雄戒治所原擬聘名單中葉春麗委員，因其專業層面與矯正業務關聯

性較低，並考量專業領域的多元性，故更換為陳姵潔委員。該更換原因與前

次會議決議之原則有所出入，提請委員會審酌是否調整名單。 

決議：考量戒治所實務及專業領域之需求，故由陳姵潔委員替補葉春麗委員。 

(七)計有 3位委員兼任機關數達 3所機關，提請委員會調整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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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計有陳靖昇、葉怡伶跟莊婉婷委員。其中陳靖昇委員部分已將泰源監獄、臺

東監獄及屏東監獄刪除，僅保留兼任高雄監獄及高雄第二監獄 2 所機關；至於莊

婉婷委員部分，僅保留臺南監獄及臺南看守所 2 所機關；葉怡伶委員部分，考量

地利之便，將葉怡伶委員雲林第二監獄的部分由朱惠英委員兼任。 

 

捌、 臨時動議 

一、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有關遴聘原則之用字。 

二、有關委員改聘比例的人數基礎，建議於實施辦法修正時於條文內容敘明清楚，

以新聘任委員人數為基礎。 

玖、 散會(16時 45分) 






